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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方式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三层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５０８

，

４９４

，

２７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９５％

。 有关统计数据详见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０８

，

４９４

，

２７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７．９５％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５

人，出席

１３

人，公司独立董事曹卫东先生、彭中天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其中黄广泉先生因工

出差未能出席；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章鹏先生主持，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５０８

，

４８７

，

５７４ ９９．９９８７％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 ０％

是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５０８

，

４９４

，

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

５０８

，

４９４

，

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

摘要

》

５０８

，

４９４

，

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

５０８

，

４８７

，

５７４ ９９．９９８７％ ６

，

７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 ０％

是

６

《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

计费用的相关议案

》

５０８

，

４９４

，

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及

２０１２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的相关

议案

》

５０８，４９４，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

５０８，４９４，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

议案

》

５０８，４９４，２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议案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

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以

普通决议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王卫兵律师、赵艳华律师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所有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３７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１

� � � �转债简称：歌华转债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以书面送达

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５

人，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吴铭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吴铭先生，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计划部工程计划处职员、项目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计划部业务与

支撑网络计划处项目经理、计划部业务与支撑网络处副经理。

本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金德龙先生、曹卫东先生、彭中天先生、罗玫女

士、邓峰先生对该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会议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东大名路

８１５

号高阳商务中心底楼多功能厅

４

、会议的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Ａ

股股东既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参与网络投票。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者网

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

的，或同一表决权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单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纺发大厦），靠近江苏路。 （交通：

地铁

２

号线江苏路站

４

号口出，临近公交车有

０１

路、

６２

路、

５６２

路、

９２３

路、

４４

路、

２０

路、

８２５

路、

１３８

路、

７１

路、

９２５

路）；

３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

者身份证登记；个人股东应持有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还

需持有授权委托书。

五、其它事项：

１

、联系方式：电话：

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８５９

传真：

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８７９

联系人：阚兆森、陈英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交通和食宿费用均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九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小姐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上海实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附件二：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投票规则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７４８

上实投票

６ Ａ

股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议案

６

本次年度股东大

会的所有

６

项议

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上实发展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００

元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元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上实发展”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提交的第

３

个议案《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７４８

上实投票 买入

３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７４８

上实投票 买入

３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７４８

上实投票 买入

３

元

３

股 弃权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

６

项

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可直接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

２

、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

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３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４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

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５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

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２６

证券简称： 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

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一楼报告厅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共

５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５．５３％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进行表决。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绪昭先生主持。 公司

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郗沭阳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届满，公司需要进行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六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

董事组成，经公司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顾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电

恒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会推荐，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在征求相关董事候选人本人

意见后，认为王绪昭先生、张伟峰先生、许建良先生、王德利先生、张涛先生、高秀环女士符

合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黄平先生、孙卫国先生、曾嵘先生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上述九

名董事将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起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

年。

本次选举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选举王绪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张伟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许建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王德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６

）选举高秀环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７

）选举黄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８

）选举孙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９

）选举曾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其中新当选的独立董事黄平、孙卫国、曾嵘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

异议的情况。

２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届满。 公司需要进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

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第四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

事两名，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公司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征求相关监事候选人

本人意见后，认为彭雅琴、高峰符合监事任职资格，股东代表监事彭雅琴、高峰将与职工代

表监事王立鼎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起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

期三年。

本次选举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选举彭雅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高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

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３０７

，

１１４

，

９５６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冰、 邓晴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新余发电公司”）；

云南大唐国际勐野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勐野江水电公司”）；甘肃大唐国际

连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连城发电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下同）；本次担保发生前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

“本公司”）累计为新余发电公司担保数额为

７３

，

２１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本公

司累计为勐野江水电公司担保数额为

０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前本公司累计为连

城发电公司担保数额为

７３

，

９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

１

，

３９９

，

０３９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

１

） 本公司拟就本公司子公司新余发电公司与交通银行南昌迎宾支行

（“交行南昌迎宾支行”）的《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

交行南昌迎宾支行提供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七届三十五次

董事会同意为新余发电公司提供全额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有关新余发电公司后续融资担保事项， 本公司将根据新余发电公司实际融资

情况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其提供担保。

（

２

） 本公司拟就本公司子公司勐野江水电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支行（“农行墨江支行”）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借

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向农行墨江支行提供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

七届三十六次董事会同意为勐野江水电公司提供全额担保， 担保额度总计不

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有关勐野江水电公司后续融资担保事项，本公司将根据勐野

江水电公司实际融资情况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

其提供担保。

（

３

） 本公司拟就本公司子公司连城发电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市黄河支行（“中行黄河支行”）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行黄

河支行提供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同

意为连城发电公司提供全额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有关连城

发电公司后续融资担保事项， 本公司将根据连城发电公司实际融资情况在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其提供担保。

（

４

）因新余发电公司、勐野江水电公司和连城发电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超

过

７０％

，故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情况

（

１

）新余发电公司于

１９５８

年成立，注册资本金为

６３

，

３９１

万元，主要负责管

理新余发电厂

２

台

２２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 本公司持有新余发电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新余发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０７

，

４５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４

，

３９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７．１６％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勐野江水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成立，注册资本金为

７

，

２２７

万元，主要负责开

发、建设、经营勐野江水电站

２

台

３４ＭＷ

水轮发电机组。 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勐野江水电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勐野江水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５

，

６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

为

３８

，

４３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４．１７％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３

）连城发电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成立，注册资本金为

２７

，

５５０

万元，主要负责管

理连城发电厂

２

台

３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 本公司持有连城发电公司

５５％

的股

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连城发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２０

，

６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５２

，

２５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２６．１９％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

１

）本公司拟与交行南昌迎宾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就新余发电公

司与交行南昌迎宾支行的借款安排提供相应担保， 担保范围为债务本金、利

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是交行南昌迎宾支

行为债务人依据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

２

）本公司拟与农行墨江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勐野江水电公司

与农行墨江支行的借款安排提供相应担保，担保范围为债务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是农行墨江支行为债务人依

据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

３

）本公司拟与中行黄河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就连城发电公司与

中行黄河支行的借款安排提供相应担保，担保范围为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是中行黄河支行为债务人依据

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新余发电公司和连城发电公司的借款安排是用于置换到期借

款；勐野江水电公司的借款安排是用于水电站建设和偿还到期借款，本公司为

新余发电公司、勐野江水电公司及连城发电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的需要。

上述为新余发电公司、 勐野江水电公司及连城发电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尚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１

，

３９９

，

０３９

万元（不含

本次担保，未经审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４．７７％

，均是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第七届三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广发聚源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聚源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聚源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７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聚源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聚源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聚源定期债券

Ａ

广发聚源定期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２７１５ １６２７１６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１６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２

，

００６

份额级别

广发聚源定期债

券

Ａ

广发聚源定期债

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７７６

，

５２２

，

４１７．００ ５２１

，

５７５

，

３９１．４３ １

，

２９８

，

０９７

，

８０８．４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２５４

，

４５２．４２ ２４０

，

７１７．０２ ４９５

，

１６９．４４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７６

，

５２２

，

４１７．００ ５２１

，

５７５

，

３９１．４３ １

，

２９８

，

０９７

，

８０８．４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５３

，

１２２．２２ ２４０

，

７１７．０２ ４９３

，

８３９．２４

合计

７７６

，

７７５

，

５３９．２２ ５２１

，

８１６

，

１０８．４５ １

，

２９８

，

５９１

，

６４７．６７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１０００．５４ １０００．５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０．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０８％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注： 利息折算差额人民币

１

，

３３０．２０

元计入基金资产。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

份；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

个工作日起原则上不少于

５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１０

个工作日的期间。本基金的第

一个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

１

年的期间。第二个

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

１

年的期间，以此类推。 本

基金封闭期结束前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在开放期内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等业

务的工作日。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

开放日前

２

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

的开始时间。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持有非股改、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８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８９６

王垚浩

３ ０１＊＊＊＊＊８５１

蔡炬怡

４ ０１＊＊＊＊＊３６３

余彬海

５ ００＊＊＊＊＊６６０

雷自合

６ ０１＊＊＊＊＊０４３

宋代辉

７ ０１＊＊＊＊＊７３３

陈锐添

８ ００＊＊＊＊＊４４８

周煜

９ ０１＊＊＊＊＊９９５

李绪锋

１０ ０１＊＊＊＊＊０２９

李奇英

１１ ００＊＊＊＊＊７７８

黎颖华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党建忠、刘迪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０２７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０２６８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０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３

项临时提案：《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关

于更换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３

项临时提

案均审议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和畅厅召开。网络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４９４

，

９６６

，

７０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３．６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３７

，

１３９

，

１８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８３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文仲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５

人，出席

１４

人，公司董事钱旭因出差未能参会；公司在任

监事

１２

人，出席

９

人，公司监事高宏伟先生、常玲女士、丛春水先生因出差未能

参会；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通

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４９３，８９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５８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４９３，８７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１５，１８２ ０．０３ ６８０，８６４ ０．０４

是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１，４９３，８７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０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９０５，９６６ ０．０６ ２１０，０８０ ０．０１

是

其中

持股

１％

以下

２３，２４０ ２．０４ ９０５，９６６ ７９．５２ ２１０，０８０ １８．４４ －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０ ０．００ ３２１，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２３，２４０ ２．８４ ５８４，７４７ ７１．４８ ２１０，０８０ ２５．６８ －

持股

１％－５％（

含

１％） １５２，１０７，４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１，３４１，７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８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融资计划预留额度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５８４，７４７ ０．０４ ５３１，２９９ ０．０３

是

９

关于投资建设

３６＃－４０＃

煤炭泊位项目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５２３，３８１ ０．０４ ５９２，６６５ ０．０３

是

１０

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１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２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４

关于修改

《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５

关于修改

《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６

关于修改

《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５１５，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００，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１７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８１６，９４０ ０．０５ ２９９，１０６ ０．０２

是

１８

关于参与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７１４，８４１ ０．０５ ４０１，２０５ ０．０２

是

１９

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 － － － － － －

得票数

表决结

果

１９．０１

选举张小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５７，８２７，５２２

当选

１９．０２

选举金东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５７，８２７，５２２

当选

２０

关于更换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１，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４，３２５ ０．０４

是

２１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４９３，８５０，６６０ ９９．９３ ４９１，７２１ ０．０３ ６２４，３２５ ０．０４

是

注：

（

１

）第

５

项议案，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

第七号———关于年报工作中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注意事项》的相关要求，对该项

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了分区段披露。

（

２

）第

１３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表决，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３

）第

１９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杰律师、宗爱华律师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合法有

效，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０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唐山港大

厦二楼和睦厅召开四届十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以传真、电子

邮件、书面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１２

名，实到监事

１１

名（公

司监事高宏伟先生、常玲女士、丛春水先生因出差未能参会，高宏伟先生、常玲

女士分别授权公司监事王首相先生、 王纯生先生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文

件）。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唐山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王首相先生召集并主持。 全体监事经过

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首相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首相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王首相先生个人简历

王首相，男，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生，籍贯河北宽城，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河北

煤炭港埠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京唐港煤炭港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董事长，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董事，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现任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唐山乐亭浩淼供水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唐山津航疏浚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唐山

港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